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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1050113-8 

訴願人：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緣訴願人因新竹縣行道樹栽植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新竹縣竹

北市公所 104 年 11 月 11 日竹北農字第 1043011875 號函，提起訴

願，本府決定如下： 

 

主 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按訴願人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訴願管轄機關或

原行政處分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，視為已在法定期

間內提起訴願，但應於 30 日內補送訴願書；又訴願事件未於

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起 30 日內補送訴願書者，應為不受理

之決定，分別為訴願法第 57條及第 77條第 2款所明定。次按

對於訴願事件，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，其無應不受理之情形者

，再進而為實體上之審查，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

員會審議規則第 8條亦有明文。 

二、查本件訴願人就關於竹北市勝利 11 街行道樹滑落枯死裁罰案

疑義乙事，以 104 年 11 月 17 日（104）浩瀚字第 013 號函文

於本府，該函文主旨欄記載為「關於竹北市勝利 11 街行道樹

滑落枯死『裁罰』乙案，法令適用尚有疑義，詳如說明，請鑒

察。」，復於說明欄主張「四、綜上所陳，本件原處分適用法

令尚有疑義，敬請查明，另為適法處分，以維人民權益，至感

德便。」，揆諸該函文之真意，足認訴願人有不服新竹縣竹北

市公所 104 年 11 月 11 日竹市農字第 1043011875 號函之表示

。又訴願人於 104年 11月 18日（本府收文日）提起本件訴願

未檢具訴願書，核與法定程式不符，經本府以 104年 12月 10

日府綜法字第 1040194590 號函通知訴願人應自 104 年 11 月

18日起 30內為訴願書之補送，該函並於 104年 12月 14日由

訴願人所屬大安通商大樓管理中心受雇人蓋章收受，已生合法

送達效力，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。然訴願人迄 104 年 12 月

18日訴願救濟期間末日仍未依訴願法第 57條但書規定補送訴

願書，核與法定程序不合，揆諸首揭條文規定，本件訴願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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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受理。 

三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本府不予受理，爰依訴願法

第 77條第 2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1 月 1 3 日 

 

 


